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奖励办法
为进一步激励我院学生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营造浓厚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氛围，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促进我院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顺利开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学生奖励办法：
（1）积极参与科技立项活动并通过学院立项的学生，根据《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大学生课外科技项目申报立项管理办法》规定给予相应档次的经费奖励；经学院推荐通过学校立项的学生，再由校团委给予相应档次的经费奖励。
（2）积极参与科技立项活动并通过立项的学生，在通过结题验收当年，学院进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时，根据下列条件取最高分给予加分，不得重复累加。为保证项目质量，作为项目组负责人的学生原则上同期只能负责一个项目，作为项目组成员的学生同期参与项目最多不得超过两个。
项目在学院立项的，项目组负责人加0.5分，项目组成员加0.2分；
项目在学校立项的，项目组负责人加1分，项目组成员加0.5分；
项目获得校级奖项的，项目组负责人加2分，项目组成员加0.7分；
项目获得省级奖项的，项目组负责人加3分，项目组成员加1分；
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的，项目组负责人加5分，项目组成员加2分。
（3）除测评加分外，项目获得校级以上奖项的，还给予额外现金奖励。
校级：特等奖500元，一等奖300元，二等奖200元，三等奖100元；
省级：特等奖1500元，一等奖1000元，二等奖700元，三等奖500元，优胜奖300元；
国家级：特等奖2000元，一等奖1500元，二等奖1200元，三等奖800元，优胜奖500元。
（4）积极参与科技立项活动并通过立项的学生，在通过结题验收当年的评先、评优、评助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指导教师奖励办法：
为了肯定广大指导教师在学生科技立项活动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鼓励教师参与学生科技立项指导活动的积极性，学院给予指导老师相应奖励。以上奖励在学生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当年或获奖当年执行。
（1）指导学生通过学院立项的，每个项目给予200元指导补贴；指导学生通过学校立项的，每个项目给予300元指导补贴。每个项目按立项最高级别算，同一个项目不得累计；为保证质量，每个教师同期指导学生项目不超过3个。
（2）除给予指导补贴，项目获得校级以上奖项的，还给予奖励；同一项目获不同级别奖项，按最高级别奖项奖励，不得重复奖励。
校级：特等奖500元，一等奖300元，二等奖200元，三等奖100元；
省级：特等奖1000元，一等奖800元，二等奖500元，三等奖300元，优胜奖200元；
国家级：特等奖1500元，一等奖1000元，二等奖700元，三等奖500元，优胜奖300元。
三、附则
在全国、全省其他科技竞赛中获得奖项的，对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奖励参照以上相关标准酌情给予奖励。
四、特别说明

奖励标准如有变化，以学校当时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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